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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政府 函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

號

承辦人：輔導員 侯美玲

電話：05-3620123#8502

傳真：05-3620379

電子信箱：mlhou@mail.cyhg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民雄鄉菁埔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3月26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幼字第109006377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補助要點、縣專審會受理調查申請、縣專審會受理輔導申請 

(376500000A_1090063777_ATTACH1.pdf、376500000A_1090063777_ATTACH2.

odt、376500000A_1090063777_ATTACH3.odt)

主旨：為協助貴校積極處理疑似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教師，

得向本府申請補助費用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處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適任教師應行注意事項暨教

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處理不適任教師經費作業要點

辦理。

二、依法，學校於發現或接獲投訴教師有不適任之情事，校長

應於五日內邀集相關代表判斷個案情形，決定是否組成調

查小組自行調查或向主管機關申請調查。

三、貴校執行旨揭業務時，得函報本府申請補助費用。來函請

簡要敘明案情並檢送相關資料，依上開作業要點提報經費

概算表，經逐級核章後掃描，隨電子公文報府。

四、倘需本縣教師專業審查委員會(簡稱專審會)協助調查或輔

導，請填具專審會受理申請(調查或輔導)案件資料檢核表

並檢送相關資料，經逐級核章後掃描，隨電子公文報府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1090001055

嘉義縣民雄鄉菁埔國民小學

109/03/27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五、教師專業素為家長關切重點，並為學校辦學品質良窳之基

石，爰請各校透過各項行政作為除應確保，更應提升教師

素質與教學效能，倘遇不適任教師陳情之情事，應力求毋

枉毋縱，依規啟動調查機制，以兼顧保障教師工作及學生

學習權益。

正本：嘉義縣各國民中小學(含永慶與竹崎高中)

副本：教育處幼兒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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